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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课题提到全党全国人民

面前，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审计机关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具有监督、签证、评价三个职能

和促进性、防护性、建设性三个方面的作用。个人认为，其与构建和谐社会密不可分。首先，和谐社会为审计

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环境和氛围。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能促进各领域、各部门提高认识，认清审

计工作实质，从而实现以审计促和谐的宏伟目标。其次，审计工作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通过对公

共财政制度、涉农资金、金融领域、社会保障、商业贿赂等领域的审计监督，维护了财经秩序，规范了市场行

为，从而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一、正确认识审计权利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 

    事实证明，审计并非一片净土，审计人员也不都是圣人，审计机关内部控制制度并非无懈可击。君不见，

少数人利用手中的审计检查权、审计处理权、审计移交权等为被审单位掩盖违纪、违法事实，放弃或减轻对被

审单位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换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做出有违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和国家法纪的事情。 

    （一）审计工作带有很强的个人“特色”。开展审计工作时，审计人员与派出的审计机关处于相对隔绝状

态。虽然审计实施方案规定了查哪些，不查哪些，但查的深度如何，大都由审计人员“自由”掌握，审计机关

难以一一知晓，要求被审计单位逆向监督也难有实效，这就为审计人员不负责任、徇私舞弊提供了机会与可

能。 

    （二）个别审计项目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执行审计准则不到位的问题。如，审前调查不够充分，审计重要性

水平评估过低、审计实施方案缺乏针对性；审计实施中取证不够充分，法规应用失当，审计判断、审计评价失

准，问题定性失误；出具审计报告时审计处理宽严失度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同程度影响了审计工作质量

和正确行使审计监督权，有可能导致审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发生。 

    （三）对发现问题的定性、处理、处罚审计机关可调控的余地比较大，有的单位甚至以收缴多少论英雄。

如：补缴财政收入的多，罚款的少；查处单位的多，惩治个人的少；惩罚基层组织的多，追究管理机关的少；

有的部分审计人员为使审计项目达到优秀审计项目评选标准，在审计处理、处罚过程中，与被审计单位讨价还

价，不依法处理查出的违法违纪问题。 

    （四）有的审计人员在执行审计任务中不注意工作策略和工作艺术，举止不够文雅，说话不讲方法，常以

训斥人的口气，凌驾于被审计单位之上，造成被审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感。有的违反审计纪律，在被审计单位

吃、拿、卡、要，报销费用；有的为会计师事务所揽业务，将职权内的审计项目交给中介机构去实施，从中得

好处，严重损害审计机关的形象。 

    以上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不仅违背了依法审计、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而且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部分违

纪、违法人员逃脱制裁的严重后果，危害甚大。因此，为了社会的和谐，各级审计机关，全体审计人员有责

任、有义务对上述存在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原因，找出有效的治理方法。 

    二、积极探索抓好权力监督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的有效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系统工程。个人认为，构建一个和谐的审计机关是关

键。即审计机关必须对自身拥有的审计监督检查、处理处罚等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建立一套既能最大

限度地发挥审计权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审计权力滥用的运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审计部门的参谋、卫士作

用。应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完善相关制度，保障内部廉政建设顺利进行。—是完善审计组廉洁审计制度，规范审计人员职业行

为，促使审计组严格执行审计程序，提高审计质量；二是完善审计执法责任制，实行审计行政的程序化、法制

化，形成明确的责任体系；三是认真执行审计执法公示制，主动接受被审计单位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增强审计

透明度：四是完善审计执法考评制和审计执法考核指标体系，坚持日常考评与定期考评相结合；五是完善审计

组廉洁审计反馈制度，扩大廉政回访的覆盖面，通过回访，听取被审计单位的反馈意见，及时掌握审计人员在

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六是完善审计业务工作会议和审计复核制度，严格执行重大审计事项审计制度，避免个别

部门和人员主观武断，发生失误或徇私舞弊。 



    （二）落实依法治审，不断强化内部监管机制。一是学习制度。把审计纪律学习作为处室政治理论学习的

主要内容之一，作为进点前、审计中、审计结束时的一项基本制度，常抓不懈，不断增强审计人员抵御和防范

审计腐败的能力。二是检查制度。在审计过程中及审计实施结束时，有关部门和领导要认真开展“自查、检

查、督察、协查”工作，了解掌握审计组执行审计廉政纪律情况，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及时纠正和改进。三

是责任制度。坚持审计人员、审计组长、处长、分管厅长和“一把手”的分级负责制，凡发生违反审计纪律的

人和事，严格按照有关责任追究制度进行追究处理。四是报告制度。无论审计地点多远，审计时间多长，审计

组必须以电话等形式，定期向处室领导及分管厅长报告，使厅领导对所有的审计组工作进展情况和遵纪守法情

况及时掌握，以达到严明审计纪律的目的。 

    （三）内外监督并举，确保廉政审计得到落实。应采取审计部门内、外两方面同时、交叉的方式对审计部

门进行全方位监督。  

    在审计部门内部，除了通过完善上述制度来约束审计人员外，还应成立专门的廉政考核小组，对审计人员

进行不定期廉政回访和调查，随时了解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的廉政情况，—旦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立

即加以解决。同时，为加强权力制约，实行审计公开，应设立独立的复查机构，试行审计复查制度。 

    在审计部门外部，通过政务公开及建立有奖检举制度等方式，将审计部门和审计人员的工作置于群众和社

会的监督之中。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监督员及特约审计员的聘请工作，收集社会各界对审计工作及审计人员廉

洁自律情况的反映，及时向审计部门反馈，并对审计工作和审计人员的廉洁自律等情况进行评议。尝试通过设

置举报箱、投诉台、在新闻媒体公布举报电话等办法建立多形式的监督网络，扩大对审计工作的全面监督。 

    总之，审计监督承担着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国家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

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职责。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审计机关应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促进社会和谐作

为衡量审计监督职责是否到位的重要标准，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作为审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的新途径，更加有效地发挥好职能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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